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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13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1-053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前，公司已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事宜，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换届选举完成后而召开的新一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可以豁免通知时限的要求。 本次会议于前述股东大会之后， 以口头方式发出通
知，由董事王颖女士主持，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已经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王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
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委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已经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设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组成 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王颖、张大明、JIN LI 王颖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JIN LI、王颖、尚姝 JIN LI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方芳、尚姝、张大明 方芳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尚姝、方芳、袁明旭 尚姝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与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
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袁明旭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通

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

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等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王逸鸥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逸鸥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通
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

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等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熊常健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通

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

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等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张大明先生、HONG CHEN 先生、陈增贵先生、关正品先

生、TIAN RONG LIN 先生、宋兴尧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通
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

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等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第三届高级管理人员（不含由董事兼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依据公司薪酬制

度，按照其在公司担任的职务领取工资。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兼任的，按照董事薪酬方案执行。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淑云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日常工作，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淑云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
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
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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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2月 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源大道 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普通股股东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4,578,9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4,578,9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77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77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颖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 人，董事赵晋、陈晓诗因公务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434,376 99.7761 144,565 0.2239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434,376 99.7761 144,565 0.2239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434,876 99.7769 144,065 0.2231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4.01 提名王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62,366,812 96.5745 是

4.02 提名张大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2,365,811 96.5729 是

4.03 提名袁明旭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2,365,810 96.5729 是

4.04 提名陈增贵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2,365,810 96.5729 是

4.05 提名熊常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2,365,810 96.5729 是

4.06 提名耿鸿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2,365,818 96.5729 是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5.01 提名 JIN LI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62,374,820 96.5869 是

5.02 提名尚姝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62,373,819 96.5853 是

5.03 提名方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62,373,828 96.5853 是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6.01 提名朱家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62,365,810 96.5729 是

6.02 提名邓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62,366,817 96.574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薪酬的议案》 5,134,376 97.2615 144,565 2.7385 0 0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5,134,876 97.2709 144,065 2.7291 0 0

4.01 提名王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66,812 58.0951 0 0 0 0

4.02 提名张大明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65,811 58.0762 0 0 0 0

4.03 提名袁明旭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65,810 58.0762 0 0 0 0

4.04 提名陈增贵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65,810 58.0762 0 0 0 0

4.05 提名熊常健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65,810 58.0762 0 0 0 0

4.06 提名耿鸿武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65,818 58.0762 0 0 0 0

5.01 提名 JIN LI 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74,820 58.2469 0 0 0 0

5.02 提名尚姝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073,819 58.2279 0 0 0 0

5.03 提名方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073,828 58.2281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 1、议案 3、议案 4、议案 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彦宇、张天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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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在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换
届选举事宜后，以口头方式发出通知，由监事朱家裕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王逸鸥先生等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朱家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监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

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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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了职工代表监事， 于 2021年 12月 23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董
事、股东代表监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已选举完成。 2021年 1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 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
表；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事宜已全部完成。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及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1年 12月 23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王颖女士任公司董事长。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如下：
董事：王颖（董事长）、张大明、袁明旭、陈增贵、熊常健、耿鸿武
独立董事：JIN LI、尚姝、方芳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出的 6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

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对因换届离任的董事陈晓诗女士、董事赵
晋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上述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媒体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2021年 12月 23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并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专门委员会名称 委员组成 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王颖、张大明、JIN LI 王颖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JIN LI、王颖、尚姝 JIN LI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方芳、尚姝、张大明 方芳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尚姝、方芳、袁明旭 尚姝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与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2021年 12月 23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吴小
燕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家裕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
员如下：

监事：朱家裕（监事会主席）、邓鹏飞、吴小燕（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媒体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1年 12月 23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高级管理人员成员如下：

总经理：袁明旭
董事会秘书：王逸鸥
财务总监：熊常健
副总经理：张大明、HONG CHEN、陈增贵、关正品、TIAN RONG LIN、宋兴尧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其中，董事会秘书王逸鸥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王
逸鸥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8-86106668
邮箱：wyo@eastonpharma.cn
地址：成都高新区西源大道 8号
邮政编码：611731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1年 1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李淑云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日常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李淑云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个人简历附后，联系方式
如下：

电话：028-86106668
传真：028-87826048
邮箱：ydsw@eastonpharma.cn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西源大道 8号
邮政编码：611731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
附件:
袁明旭：男，1971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2009 年至 2020 年 12 月任

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起任公司董事，2020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2011 年起任四川青木制药有
限公司总经理。 曾就职于成都康弘制药有限公司等公司。

王逸鸥：男，1984 年 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拥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金融系硕士学位。 2015年 7 月至 2020 年 1月，历任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00016.SZ）战略投
资部经理、战略投资部总监/负责人；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6 月，就职于武汉友芝友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任董事会秘书兼战略发展部总监。 2021 年 6月加入公司，10月被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已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熊常健：男，1977 年 7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2011年至 2017
年历任公司财务经理、总会计师；2017 年 6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2020 年 2 月起任公司董事。 曾就职
于成都府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恒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

张大明：男，1972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学历。 2006年至 2012年
任四川阳光润禾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起至今任公司董事；2013 年起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就职于成都康弘制药有限公司、成都大西南制药有限公司等公司。

HONG CHEN：男，1964 年 3月生，美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美国制药科学家联盟(AAPS)论文评
委、四川省药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9年 7 月加入公司，任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2020 年 2 月起任
公司副总经理。 曾就职于美国强生露德清公司、美国梯瓦制药有限公司、美国新一代药业有限公司、石
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陈增贵：男，1971年 4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居留权，硕士。 2006年至 2015年历任四川阳光润
禾药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副总经理等职；2009 年至 2015 年任公司董事；2015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副
总经理。 曾就职于成都康弘制药有限公司、哈尔滨圣泰制药有限公司等公司。

关正品：男，1973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 2010 年至
2017 年任公司质量总监；2017 年 11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就职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华海药业有限公司等公司。

TIAN RONG LIN：男，1966年 3月生，新加坡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9 年 7 月加入公司，任成
都硕德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 2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曾就职于诺华、罗氏、复星万邦生化医药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汇宇制药有限公司等企业。

宋兴尧：男，1976 年 7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MBA。 2007 年 2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四川阳光润禾药业有限公司销售大区经理；2009 年 1 月至
2015年 8月任公司采购总监；2015年 9月至 2021 年 3 月， 任西藏润禾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2020年 9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就职于成都康弘制药有限公司、成都永安制药有限公司等公司。

李淑云：女，1985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5年 10月加入公
司，历任证券事务部主管，现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部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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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增资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时代电气”）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
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台建设项目”拟投入的 30,000
万元（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募集资金投入方式由借款变更为增资，同时同意公
司向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中车时代”）增资人民币 45,000 万元，其
中以募集资金增资 30,000万元，自有资金增资 15,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宝鸡中车时代注册资本
由原 40,613.66 万元增加至 58,925.859 万元，宝鸡中车时代股权结构变更为：公司持有宝鸡中车时代
93.21%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4,925.859万元；中铁宝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宝鸡中车时代 6.79%的股
权，对应注册资本 4,000万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12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0,760,275 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31.38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5,505.74 万元， 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
11,184.54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44,321.20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到位，由德勤华永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年 9月 1日出具德师报（验）字（21）第 00467 号《验资报告》
予以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上述募集资
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及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

2021年 9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
整募投项目募投资金投资额的议案》，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调整后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1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209,550.00 209,550.00 209,550.00

2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应
用项目 107,083.00 107,083.00 107,083.00

3 新产业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项目 86,927.00 86,927.00 86,927.00
3.1 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50,371.00 50,371.00 50,371.00
3.2 新型传感器研发应用项目 14,796.00 14,796.00 14,796.00
3.3 工业传动装置研发应用项目 11,760.00 11,760.00 11,760.00
3.4 深海智能装备研发应用项目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4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研发及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87,456.00 80,000.00 80,000.00
4.1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57,456.00 50,000.00 50,000.00
4.2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装备研发应用项目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5 创新实验平台建设工程项目 99,160.00 93,100.00 93,1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 200,000.00 167,661.20
合计 790,176.00 776,660.00 744,321.20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
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1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时代电气、中车时代软件
2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时代电气、中车时代软件
3 新产业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项目 -
3.1 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时代电气
3.2 新型传感器研发应用项目 宁波中车时代
3.3 工业传动装置研发应用项目 中车国家变流中心
3.4 深海智能装备研发应用项目 上海中车 SMD
4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研发及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
4.1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台建设项目 宝鸡中车时代
4.2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装备研发应用项目 宝鸡中车时代
5 创新实验平台建设工程项目 时代电气
6 补充流动资金 时代电气

注：中车时代软件、宁波中车时代、中车国家变流中心、上海中车 SMD 分别为株洲中车时代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海中
车艾森迪海洋装备有限公司的简称，下同。

三、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增资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宝鸡中车时代为募投项目“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解决宝鸡中车

时代资源受限的难题，构筑持续竞争优势，实现轨工产业提质增能，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
对宝鸡中车时代增资人民币 45,000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增资 30,000 万元，自有资金增资 15,000 万
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宝鸡中车时代注册资本由原 40,613.66万元增加至 58,925.859万元，宝鸡中车时
代股权结构变更为：公司持有宝鸡中车时代 93.21%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4,925.859 万元；中铁宝工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宝鸡中车时代 6.79%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4,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的具体内容 2021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
投项目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
要， 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同意向宝鸡中车时代提供不超过 8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借款期限至募投项
目实施完毕，宝鸡中车时代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向公司支付
利息，若在借款期内，宝鸡中车时代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则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不予计息，
转为免息。

2021年 9月 27 日，公司向募投项目“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暨公司控股
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一次性提供 5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并参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提利息。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满足公司发
展战略的需要，公司现拟将其中 30,000万元的投入方式由提供借款变更为增资，该笔募集资金将由宝
鸡中车时代划拨回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再由公司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向宝鸡中车时代进行投入，宝鸡
中车时代将向公司清偿上述募集资金借款期间产生的相关利息。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宝鸡中车时代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福路 118号
法定代表人 王秀波
注册资本 40,613.66万元
成立时间 2009年 3月 25日

经营范围

主要经营轨道车、接触网作业车、大型养路机械等在铁路上运行并承担铁路施工、维修、检测、救援等作业的
自轮运转特种设备的研发、制造、大修、销售、服务、培训、维保、租赁、进出口等业务；铁路施工、维修、检测、救
援等作业的技术服务、专业培训；本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及公司资源的对外租赁、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和风电装备、润滑油及润滑脂的销售；智轨车辆的
制造及销售。以上涉及国家专营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时代电气 36,613.66 90.15
中铁宝工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 9.85
合计 40,613.66 1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284,916.00 313,129.90
净资产 99,461.29 94,936.29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6月
净利润 2,830.68 -5,327.34

五、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增资主要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建设需要，有

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募集
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增资，是基于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相关安排，有利于稳步推进募投项目的
实施，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A 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增资事宜。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建设需要，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安排，有利于稳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监事会同意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增资事宜。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增

资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增资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A 股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并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增资的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文件
1．《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2.《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暨向子公司增资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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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1年 12月 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 2021 年 12
月 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目前监事会共有 4 名监事，实到监事 4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略先生
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变更暨向子公司宝鸡中车时代增资， 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建设需要，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安排，有利于稳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变更暨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2、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与太原中车时代轨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之〈2022 年至 2024 年产品和配

套服务互供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就本议案而言，公司指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但不

包括太原中车时代轨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与太原中车时代轨道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太原中车时代”，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就本议案而言，太原中车时代指太原中车时代及/或
其附属公司） 签署《2022年至 2024 年产品和配套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太原中车时代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向公司销售产品及/或提供服务的预算最高年度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1.4 亿元、1.6 亿元、2 亿
元， 太原中车时代 2022年、2023年、2024 年向公司采购产品及/或采购服务的预算最高年度交易总额
为人民币 2.3亿元、2.9亿元、3.8亿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1票回避。 其中关联监事李略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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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21年 12月 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

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838号），公司本次向
特定投资者发行 40,550,793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55,469,995.90 元，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8,820,708.22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6,649,287.6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12月 20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出具了容诚验字 [2021]518Z0121 号《验资报
告》。 公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
1 补充工程配套资金项目 14,383.00 13,886.39

1.1 深圳市南山区安全立体防控建设设备采购项目合
作伙伴引入（标段一、二）项目 4,830.00 4,663.23

1.2 酒泉城区夜间旅游环境提升工程 6,335.00 6,116.27

1.3 中国凤凰古城?凤仙境?森林温泉艺术小镇艺术景
观照明及附属建设工程 3,218.00 3,106.89

2 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3,500.00 3,379.15
3 补充流动资金 7,664.00 7,570.51
合计 25,547.00 24,836.06

注：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664.93 万元，与上表中募集资金实际到账合计金额的差
额部分为部分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及置换方案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前期以自筹资金投入了项目的建设。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专字[2021]518Z0624 号《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 2021年 12月 21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3,097.6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金额

本次拟置换的
募集资金金额

1 补充工程配套资金项目 14,383.00 1,200.00 1,200.00

1.1 深圳市南山区安全立体防控建设设备采购项目
合作伙伴引入（标段一、二）项目 4,830.00 1,200.00 1,200.00

1.2 酒泉城区夜间旅游环境提升工程 6,335.00 - -

1.3 中国凤凰古城?凤仙境?森林温泉艺术小镇艺术
景观照明及附属建设工程 3,218.00 - -

2 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3,500.00 1,897.62 1,897.62
3 补充流动资金 7,664.00 - -
合计 25,547.00 3,097.62 3,097.62

（二）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款项合计 3,097.62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
了容诚专字[2021]518Z0624 号《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专字[2021]518Z0624 号《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5、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以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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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2

月 20日通过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以通讯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艳君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前期以自筹资金投入

了项目的建设。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款项合
计 3,097.6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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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通过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以通讯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会议由董事长程宗玉主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前期以自筹资金投入

了项目的建设。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款项合
计 3,097.6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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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起步股份”）于近日知悉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解除冻
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银行账户资金冻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10 月 23

日、10月 27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关于公司部分资金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38）、《关于公司部分资金账户资金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1）。

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的情况
2021年 12月 22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浙 1121财保 15 号之

一、（2021）浙 1121 财保 16 号之一】，和《提前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2021）浙 1121 执保 864
号、（2021）浙 1121执保 865号】，解除冻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农业银行青田侨乡支行 19845201040007075 一般户
中国银行青田油竹支行 372779425233 一般户

其中农业银行青田侨乡支行账户解除冻结 263,911,199.95 元（含轮候冻结 113,761,174.12 元），中
国银行青田油竹支行账户解除冻结 45,000,000.00元，合计解除冻结 308,911,199.95元。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元
兴业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356080100100427785 募集资金专户 83,164,636.24
招商银行温州分行永嘉支行 577903979410205 募集资金专户 23,435,363.76
招商银行温州分行鹿城支行 577903979410708 募集资金专户 900,000.00
兴业银行永康支行 356080100200328702 募集资金理财户 50,000,0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金额为 157,500,000.00元，占 2020年度经审计货币
资金的 24.41%。公司将继续积极与各方协商，妥善处理剩余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事项。公司将密切关
注该事项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以及《证券日报》，公司的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3、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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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起步股份”）2020 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

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9.1条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基本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违反了《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未按要求对关联方
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起步股份的内部控制未能防止或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
违规行为，存在重大缺陷。 在公章使用时，起步股份部分用章未在登记簿登记及未经审批，在公章使用
管理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9.1条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7）。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1、截至 2021年 4 月 29日，公司资金占用本息已全部收回，违规担保已全部解除。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1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清偿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天健审【2021】5115 号）和《违规担保解除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天健审
【2021】5114 号）。

2、加强印章管理。 为规范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印章管理，保证印章使用的合法性、
严肃性及可靠性，维护企业形象和合法权益，杜绝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实现印章管理的制度化和规
范化，2021年 5月 10日公司实施《起步股份印章管理规定》。 公司将严格按照《起步股份印章管理规
定》的规定，在公司印章使用时一律实行审批制度和登记制度，全面加强印章管理使用，杜绝用印问题
的发生。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9.1 条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9.5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
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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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2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978号 6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4,645,9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53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由董事

长凌云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董事范雪瑞、韩勇、吕锦波、厉群南，独立董事陆肖天、应明德、

周坚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苏代超、谭昌渊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 总裁曾建祥，董事会秘书方圆，财务总监严凯聃，副总裁马凯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28,075 99.8607 117,900 0.1393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任公司 2021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29,858,075 99.6066 117,900 0.393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润平（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登峰、张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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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2月 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环城西路 56号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09,083,4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288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挺革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8人，董事林伟青、张作学、沈建林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廖建新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8,386,250 99.9722 694,500 0.0276 2,700 0.00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 295,658,640 99.7647 694,500 0.2343 2,700 0.001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海燕、周意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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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收到公司保荐机构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关于变更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的函》，详情如下：

国泰君安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 持续督导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持
续督导义务至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国泰君安原委派施继军先生、 池惠涛先生为牧高笛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 近日，因施继军先生、池惠涛先生工作变动，不再担任上述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
作的有序进行，国泰君安委派施韬先生、梁昌红先生接替施继军先生、池惠涛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

责任。 施韬先生、梁昌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变更后，国泰君安负责牧高笛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施韬先生、梁

昌红先生。
特此公告！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4 日

附件：施韬先生、梁昌红先生简历
施韬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投资银行工作以来主持或参与的项目包括：国芯科技、君

禾股份（603617.SH）、金陵体育（300651.SZ）、润禾材料（300727.SZ）、大丰实业（603081.SH）、银轮股份
（002126.SZ）等 IPO、再融资等资本运作项目。 施韬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梁昌红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投资银行工作以来主持或参与的项目包括：书香门地、
大丰实业（603081.SH）、吉祥航空（603885.SH）、汉得信息（300170.SZ）、露笑科技（002617.SZ）、润禾材
料（300727.SZ）、君禾股份（603617.SH）、上汽集团（600104.SH）等 IPO、再融资等资本运作项目。 梁昌红
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